
 

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关于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我们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

态度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基于自身的独立判断，就下列事项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公司换届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独立意见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在审查提名程序，查阅黄继宏先生、连

刚先生、叶长青先生、刘娅女士、吕斌先生、楼敏先生、崔晓钟先生、王务林先

生、赵万华先生等相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职业经

历和专业素养等综合情况，听取公司董事会说明，并与相关候选人充分沟通的基

础上，基于客观、独立判断，现对公司换届提名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所要求的独立性。 

2、经审阅所提名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任职资料，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或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未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

除的现象，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

和惩戒。 

3、我们同意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并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对铁牛集团有限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方案变更暨关联交易



 

的独立意见 

我们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审阅了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基于

自身的独立判断，就公司此次变更铁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牛集团”）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方案以解决铁牛集团资金占用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公司此次变更铁牛集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方案，对于切实可行解决铁牛

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的要求将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实现公司长期稳定发

展，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关于铁牛集团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解决方案变更事项，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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